
浙江树人大学办公室文件 
 
 

 

浙树办人〔2014〕34 号 

 

 

关于印发《浙江树人大学“以考代评”等 

方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 

聘任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浙江树人大学“以考代评”等方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人

员的聘任暂行办法》已经班子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浙江树人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9 日 

 

 



浙江树人大学“以考代评”等方式获得 
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聘任暂行办法 

 
为切实做好“以考代评”等方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

聘任管理工作，根据《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与职务聘任暂

行规定》（浙委办〔2004〕75 号）及相关政策，结合学校实

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以考代评”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是指只需通过

全国统一考试而不需参加评审即可获得的中级、初级专业技术

资格，包括经济、会计、审计、统计、卫生、工程、计算机技

术与软件、翻译等系列；“考评结合”方式是指申请人须先参

加考试，经考试合格的，在其成绩有效期内，符合相应专业技

术资格评价条件的，可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学校事业编制在岗人员申

报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学校编制人员可申报聘任专业技术资格

的范围按照《浙江树人大学关于人员分类管理的规定（试行）》

（浙树办人〈2012〉第 57 号）执行。  

第三条  “以考代评”等方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申报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人师表，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业绩优良，近三学年考核均为称职及以

上。其中，申报中级职务者考核期可为二年及以上。 

2、所取得的资格证书与申报岗位相一致。 



3、学历、学位要求：必须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从 2015

年起，年龄在 40 周岁及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中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必须取得硕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 

4、任职年限要求： 

（1）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满四年且在本岗位工作满两年，

或取得硕士学位或学历且从事本岗位工作满两年，可申报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 

（2）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五年且在本岗位工作满两年，

或取得博士学位工作满两年且从事本岗位工作满一年，可申报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五年，可申报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 

5、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其外语及计算机应

用能力考核的有关要求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申报、聘任程序 

1、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浙江树人大学“以考代评”等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并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外

语水平考试合格证书、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

书、“以考代评”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学术论文刊物、

科研项目、获奖等原件证明材料； 

2、所在部门对照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对申报人员的任

职资格进行审查并提出考核意见； 



3、人事组织处会同有关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

核； 

4、学校召开聘任委员会会议。聘任委员会根据全校岗位

空余数、申请人所在部门岗位空缺情况、申请人的业绩等各个

方面综合考虑决定是否予以聘任，聘任会议时间在每年下半

年，一般与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同时进行。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考代评、考评结合以及上级规定

的其它非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的各类专业技

术资格人员的聘任。 

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校人事组织处

负责解释。 

  

  

                            

  

 

 

 

 

 

 浙江树人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9 日印发 


